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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生态保护的财税政策借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赵云旗

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生态保护的财税

政策是多样的，经验是丰富的，对我国

生态保护的启示是有益的。

一、发达国家生态保护的财

税政策

（一）实行生态财政改革。所谓“生

态财政改革”，主要是财政向生态化方

向转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绿

色财政”。这方面首推加拿大的生态财

政改革。加拿大联邦政府自1990年制

定综合性的《加拿大的绿色规划》，对

生态保护区建立完整的规划系统，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将12%的国土作为生

态环境保护空间；建立国家生态保护

区和省级生态保护管理区等。为实现这

一目标，加拿大联邦政府一是通过生态

财政改革，即重新定义政府的收入与支

出项目的战略，意在创造一整套激励机

制来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二

是实行“生态税收改革”，意在建立“生

态税收”体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

（二）建立生态环境税体系。税收不

仅具有强制性，而且具有调节功能，是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国外经

济发达国家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了税收

的作用。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其生态税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对损

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包括

对破坏臭氧层化学品征收的生产税、对

破坏臭氧层化学品征收的储存税、对进

口和使用破坏臭氧层化学品进行生产

征收的生产税、对危险化学品征收的生

产税、进口化学品税。第二类是与汽车

使用相关的税收，包括汽油税、汽车使

用税、轮胎税、汽车销售税、进口原油

及其制品税。第三类是开采税，即对自

然资源开采征收的消费税，税率相对较

高。第四类是环境收入税，规定凡收益

超过2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法人均应按

超过部分纳税。德国的生态税也比较健

全，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矿物能源

加征生态税，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先后

5次对汽油、柴油每年加征3欧分/升的

生态税，累计加征15欧分/升；二是对

采暖用油加征2欧分/升的生态税；三

是对超过含硫量标准的汽油、柴油每升

加征的生态税，累计达16.88欧分。第二

类是对天然气加征生态税，两次对燃用

液化气加征1.25欧分/升的生态税，累

计加征3.50欧分/升。第三类是对电加

征生态税，先后4次对每度电每年加征

0.25欧分生态税，累计每度电加征2.00

欧分。

（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

惠政策与征税相比，具有激励的优势，

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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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采用保护环境新技术和利用

再生资源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截至

2012年，已有7400多家企业生产经营

环境保护的产品，提供有关环境保护的

技术和服务，政府全部给予税收信任和

税收减免等优惠。如果企业主动采用减

少和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新设备、新

工艺，政府允许企业缩短设备的折旧期

限，并以采购的进项税抵扣部分当年应

缴税款。德国的税收鼓励政策也比较有

特色，对农林、采矿、建筑、供水、电

力等行业的企业用电和取暖材料，给予

高达40%的生态税税率优惠；对地方

公共交通系统中使用天然气和生态燃

料的交通工具，实行生态税税率优惠

45% ；对农业生产使用的燃油则免征生

态税。同时，针对不同能源产品和行业

实行差别税率。为扶持清洁能源的开发

和利用，对清洁能源免征生态税；为调

整能源结构，对无铅或低硫汽油、柴油

执行较低的生态税税率，污染较小的天

然气的生态税税率也大大低于成品油，

对一些低赢利的环保行业给予税收优

惠等。

（四）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生态环

境保护和治理属于公共产品，发达国家

政府都积极发挥了主导作用。如韩国的

财政投入力度非常大，中央政府的环境

保护预算占总预算的份额在2000年达

到最高值，其中用来改善饮用水质量和

提高水资源保护的预算占到全部环境

保护预算的66.8%，2007年超过6000亿

韩元，主要通过征收水使用费作保障。

韩国政府的环境保护预算最初分配给

对口部委，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

步转移给环境部，达到了内部财政预算

整合。

（五）关闭污染产业，实行生态修

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

继关闭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并

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经

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生态环境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六）实行碳排放交易。加拿大对发

电厂二氧化碳以及硫的排放实行总量管

制与交易制度。这是近年来低碳经济下

采取的新政策，主要控制碳排放。

事实证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生态

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的实施是成功的，有

必要总结其中的先进经验，以资借鉴。

二、发达国家促进生态保护

的经验启示

（一）实行生态财政改革是促进生

态保护的根本。财政是各国政府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促进生态环

境保护的根本在于财政和税收的生态

化改革，如果没有生态型的财政，那么

生态税收、生态措施、生态支出等等就

都没有保障。发达国家生态环境之所

以保护得好，与生态财政改革有直接的

关系。

（二）健全生态税体系是促进生态

保护的关键。税收具有法制性、强制性

和调节性，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经济发

展目标中是最有效的，建立健全生态税

体系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这一

经验是发达国家普遍的经验，其中美国

的经验最具代表性。一是覆盖范围广，

遍及个人、家庭、企业，征税对象涵盖

物品和行为，生态税收涉及到资源开采

利用、生产、消费以及废弃物排放、循

环利用等多个环节。二是生态税种类齐

全。基于能源消耗的生态税有二氧化碳

税、二氧化硫税、燃料税、资源税；基

于非能源消耗的生态税有水污染税、土

壤保护税；基于一般生活环境保障的生

态税有垃圾税、噪音税；基于国内环境

保护的生态税有环境关税。

（三）优惠多元化是生态保护激励

机制的核心。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优惠政

策多元化是发达国家的显著共性。国外

税式支出方式有税收减免、加速折旧、

税收返还和延期纳税等。税式支出多元

化政策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容易取得

较好的效果。

（四）注意税负平衡是生态财税政

策的通行证。开征税就必然要增加企

业和民众的负担，税越多民众的税负越

重，往往引起反对与抵制。生态税收直

接影响到企业税负， 间接影响人们可支

配收入和就业等，因此，既要充分考虑

到宏观税负的变化，也要达到对经济和

人们行为的调节作用。国外生态税收在

实施过程中主要从分阶段实行、差别税

率和增加福利支出方面克服开征生态税

收的不良影响。如一些国家通过降低工

资税负（比如社会保险税、个人所得税

等）来寻求公众对生态税的支持。这是

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经验。

（五）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保

护中的主导作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很强的公益性，不

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来调节，必须依赖政

府的主动干预。在生态建设中要注重发

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大政府在生态建

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并制定一系列投融

资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为生态建设提

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在这方面要向

韩国学习，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支出在总

预算中的比重，特别是加大税式支出力

度，使财政真正成为生态财政。同时，

也要积极建立多元化投入渠道，鼓励社

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

（六）注重政策间的相互协调与配

合。国外生态税之所以成功实施和成

效显著，重要的原因在于协调的政策环

境提供了有力保障。主要是制定配套

经济政策、加快环保立法进程和协调利

用相关行政手段。没有其他手段配合，

单靠生态税收“孤军奋战”是不可能实

现保护生态环境目标的，应充分协调各

项政策，以发挥税收政策的全方位整合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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